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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法治中国时代背景，推进再制造产业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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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再制造产业虽在我国大规模发展，但仍面临着理念未被广泛认识、尚未形成产业规模、技术标准、监管体制和

市场机制还没形成等问题。“法制中国”时代要求再制造产业规范发展，需从立法、守法、执法等环节入手，加强制度建

设，包括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强化法律制度的实施、动员全社会力量等方面，为再制造产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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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再制造产业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已经１０个年

头。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循

环经济试点将再制造作为重要领域［１］。２００７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选择１４家整车、零部件企业及

部分再制造专门企业开展再制造试点［２］。２０１３

年，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到２０１３年底，试点单

位已形成汽车发动机、变速箱１５万台套，转向

机、发电机等共２００万台套的再制造能力，并在

探索旧件回收、再制造生产、再制造产品流通体

系及监管措施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与我国其

他大多数产业不同，我国再制造是依托于中国特

色先进的表面工程技术发展起来的，如自动化纳

米复合电刷镀、激光熔覆等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２０１２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批复筹建机械

产品再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目的是以自主创

新技术为依托，探索性能提升型的中国特色再制

造技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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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再制造产业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

重要问题，一是再制造作为一个新的理念还没有

被人们广泛认识；二是再制造还处于试点探索阶

段，尚未形成产业规模，技术和管理水平还比较

低；三是现行法规政策在某些方面制约了汽车零

部件再制造产业的发展；四是技术标准、监管体

制、市场机制还没有形成。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

度上与法治建设缺失有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国

共产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

国”，为再制造产业规范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展

再制造必须从立法、守法、执法等环节入手，加强

制度建设，为再制造产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１　发展再制造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四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

善治之前提。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

境，加快建立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

律责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再制造必须在

法律的框架下依法推进，加快修订完善与再制造

产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扫清制约产业发展的

障碍，为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适时修订部分法律法规，为再制造拓展

旧件渠道。当前，再制造的难点之一在于旧件回

收。一方面，限于《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报

废机动车的“五大总成”部件不能利用，必须回

炉。另一方面，在进口旧件方面仍面临一定障

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

推动条例尽快修订，适当放开“五大总成”用于再

制造的限制，还将配合商务、海关、质检、环保等

有关部门研究旧件进口的政策措施，为再制造产

业发展提供原料保障。

二是加快制定配套的管理制度。要实现再制

造产业的规范发展，就必须纳入法治轨道，要加紧

制定完善的再制造配套法规，如再制造管理办法、

再制造旧件和再制造产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再制造

标识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规范，建立适合国情、顺

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再制造法律法规体系。

三是完善再制造标准认证体系。加强依法

治国，不是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管理职能，而是要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

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实现市场规范。完善标准、

第三方认证等制度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的通行做

法，目前国家标准委已组织有关单位制定了十

多项再制造相关标准，正在陆续发布，下一步将

研究如何利用这些制度，实现再制造产业的规

范发展。

２　发展再制造必须强化法律制度的实施

我们不仅要完善再制造相关法律法规，更要

把已有的再制造相关法律法规贯彻好、执行好。

一是必须严格落实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有关

规定。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

法》，明确提出国家支持企业开展机动车零部件、

工程机械、机床等产品的再制造和轮胎翻新［３］。

法律还明确提出，销售的再制造产品必须在显著

位置标识为再制造产品，同时在法律罚则中还明

确规定了相应的违法责任。这是保障消费者知

情权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诚信体系的重要内

容。２０１０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发布了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识，各有关单位都要严格执

行相关要求。

二是必须严格执行再制造单位质量技术控

制规范。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与质检总局联合印发了《再制造单位质量技

术控制规范（试行）》。其核心就是保障再制造产

品的质量性能不低于原型新品。这一规范不仅

是对试点企业的要求，也是将来验收的依据。

三是依法落实再制造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再制造产业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一直受到

国家关注和支持。法律为推动循环经济提出了

投资、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２００５年以

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都安排一定额度的中央

预算内资金支持再制造试点项目建设。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将同有关部门启动了再制造产

品“以旧换再”试点推广活动，对交回旧件并购买

再制造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宣传推广再制造

产品，促进旧件回收［４］。今后将继续同有关部门

出台完善支持再制造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

四是严格对再制造企业及产品的监管。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配合质检、工商、公安等部门，开

展对再制造企业和产品的专项检查，建立再制造

试点企业的统计信息公开制度，对不公开或不如

实公开企业信息、不使用再制造产品标识、违规

生产销售再制造产品，特别是假冒伪劣产品等进

行查处和严厉打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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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发展再制造必须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

一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四中全会要

求，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

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

行为惩戒机制。这同样也是再制造产业依法发

展的保障，没有诚信，再制造发展寸步难行。试

想，如果再制造产品的质量混同于翻新件，如果

再制造产品的销售混同于新品，那就会丧失消费

者的信心，对再制造产业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建

立诚信体系将为再制造产品质量建立良好的保

障，也将为再制造产品推广赢得良好的市场环

境，促进再制造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是提高再制造的行业治理水平。四中全

会指出，深化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

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要发挥市民公约、行业规

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

用。行业管理水平是一个行业是否成熟规范的

重要内容。行业自律、行规民约等有时在产业发

展中比法律法规效果还明显。国家发展改革委

历来重视发挥相关行业协会的作用，支持汽车工

业协会、循环经济协会等举办研讨会、论坛等，发

挥协会在行业自律、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等方面

的作用，搭建了政府与企业的桥梁，打通了企业

与用户间的渠道。

三是推动全社会树立再制造意识。再制造

产业实现规模发展，就必须赢得用户的理解和信

任，这需要加强宣传引导。不久前，中国经济导

报等单位组织了“再制造产品走进汽配城”主题

宣传活动，直接面向再制造产品的终端用户和经

销商进行宣传推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支持有关协会、骨干企业结

合有关产品推广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为再

制造产品推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国务院要求，继续发

挥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责，落实好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要求，注

重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为各方提供

公平公开的市场交易环境，致力于培育一个顺应

国情、规范有序、富有活力的市场体系，为再制造

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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